
經 詰 拾 存
《爾雅》之部

轉文摧

(一) ((闢雅》為六藝之鈴鐘

郭景純《爾雅》序，以《爾雅》為六藝之的鍵。《那疏》云:“《漢書﹒藝文志)) : 

‘六藝謂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)) ，六經也。凡六藝一百

三家，三千一百二十三篇。， ((說文)): .針，主黨也。， (<方言)) :‘戶鑰， 自關之

東，陳楚之間，謂之鍵。'言此書為六藝之童車鑰，必開導之，然後得其微旨也。"邵晉

涵《爾雅正義》云:“漢河間獻王所上《樂記)) ，其書最古，如云: ‘紹、繼也。夏、

大也。'悉同《雅》訓。漢人傳住，久多倫墜，今就遺文{失句考之，如孟喜《京房易

傅》。馬融之《書在)) ((禮注》。杜子春、鄭家、鄭興之注《周禮》。賈遠、服虔之註

《左傳》。偎稟承《爾雅)) ，訓釋經言，後人徒見毛《傅》鄭《筆)) ，多本《爾雅)) , 

遂謂《爾雅》專為釋《詩)) ，殆未及博考也。"葫謂毛《傅》鄭《筆)) ，固多本於《爾

雅)) ，然亦間有後人取毛《傅》之文，混雜於《爾雅》中者。先儒謂《釋言》以下或云

仲尼所增，子夏昕足，叔孫通昕益，梁文昕補，非無因矣。郭《注》雖多以《詩》相

證，然亦非獨ê I ((詩)) ，其兼言《詩》、《書》者;如“林、票、天、帝、皇、玉、
后、辟、公、侯、君也。" ((註》云: “義皆通見《詩)) ((書 >>0 "典、鼻、法、則、

刑、範、矩、庸、恆、律、豆、職、秩、常也。《注》云:“義見《詩)) ((書>) 0" 其兼

言《詩)) ((禮》者;如“羞、饒、趙、罵、進也。" ((註》云:“皆見《詩)) <<禮)) 0 " 

其引《易》相證者;如“音、進也。" ((注》百 I ((晉卦傅》文:“鞏、固也。" (<註》

云: “《易》曰:鞏用黃牛之革，固志也。"其目 I (<書》相證者:如“哉，始也。"

註云: “《尚書》日，三月哉生魄。"“妾，日也。" (<注》云: “《書》日，土

菱轅福。" “郁，於也。" ((註》云: “《喜﹒呆陶》日都。" “過、遠也。" <<注》

云:“《書》日，ì且矣西土之人。"“士日，毀也。" (<注》云: “《書》日，方命把族。"

“茂，勉也。" (<注》云: “《書》日，茂哉茂哉。"其引《禮》相證者;如“吟，告

也。" <(注》云:“《禮記》日，團今於鬼神。"“尸，陳也。" (<注)) B I (<禮記﹒郊特牲》
文。其ê I (<左傳》相證者;如“若，善也。" (<注》云: “《左傳》日，禁禦不右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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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，於也。" ((注》云:“《主傳》日，棄甲則那。"“尸，主也。" ((注》云: “<

左傳》日，殺老牛莫之敢戶。"其目 I ((公羊傅》為證者;如“殺，克也。" ((註》云:

“《公羊傳》日，克之者何?殺之也。" “刺，殺也。" ((注》云: “《公羊傅》日，

刺之者何?殺之也。"凡此皆非獨引《詩》而旁通於六藝，此昕以為主今鍵， ((文心雕龍》

云: “《爾雅》者孔徒之所真而詩書之襟帶也。.， ((戴東原集﹒爾雅註疏筆﹒序》云.

《爾雅》六經之通釋也，援《爾雅》附經而經明，證《爾雅》以經而《爾雅》明。"皆

發明郭'氏之旨。至清末鄭東甫《筆記》云: “《說文》非《爾雅》之比， ((說文》是許

君一家學間，當統不過漢四百年學問來。《爾雅》則是孔門員傅，與諸經之傳咸相應，

求之大義而廳，求之微言而廳，故可尊信，經之詰訓，一決於此。"則叉過甚其詞，而

不知《爾雅》非出一人之手，且多漢儒所是入也。

(二) ((闢雅》非出一人之手

《爾雅》者，小學家綴輯舊文， J星相增益，以訓釋名物，辯章同異之書也。相承以

來，以為周公所著。或云仲尼所增，或云子夏昕益，或言叔孫通昕補，或言;市郡梁文所

考，寶貝U至後漠鄭康成、訐叔重而加詳，當以《提要》所接曹粹中之說為定。《禮記》

言“黃帝正名百物。"是黃帝時已有此百物之名。《尚書》言禹奠高山大川，奠定其名

也。叉言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。證的、《爾雅注》昕云:“由釋地以下至九河，皆禹昕名。"

是禹時已有此地、邱、山、水、之名矣。張揖《上廣雅表》稱周公著《爾雅》一篇。邵

二雲《正義》據周公作《誼法解)) ，訓釋字義云:“勤，勞也。肇，始也。"之錯，多與

《爾雅》同義，以為周公作《爾雅》之證。至於今俗昕傅三篇，或云仲尼昕增，或云子夏昕

益者，蓋攘《大戴禮﹒孔子三朝記)) : “孔于告哀公《爾雅)) ，以觀於古"一言。叉《

春秋元命石》言: “子夏間夫于作《春秋)) ，不以初、哉、首、基、為始何? "遂據以

為仲尼子夏增益《雅》文矣。那民《正義》叉攘孔子贊《易》云: “師、眾也。此，輔

也。"之類，子夏《易傳)) : “元，始也。苦，小也。"並子夏《儀禮喪服傅)) ，其親

屬所稱，與《爾雅﹒釋親》正同，以是為孔于于夏增益《爾雅》之明證。至云叔孫通所

補，梁文所考者。叔孫通於漢高時，頗采古禮，定朝儀，今《釋文》中有《祭名》、《講

武)) ((蛙旗)) ，三章乃《禮》文之殘缺失次者。翟晴江《爾雅楠郭》云: “古《爾雅》當

更有《釋禮》一篇，與《釋樂篇》相隨。"如翟昕云，得男即指為叔孫通之昕補者欺?

《釋山》云:“在山為南獄。" (<注》云:“漢武j孔衡山遼E廣，因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，故

移其神於此。"叉漢武時，得豹文兇鼠，惟孝廉郎終軍知之， (<爾雅》郭《序》昕稱“

豹hl故辨"是也。叉馳Eol下云: “秦人謂之小驢。"那氏《正義》謂此語接漠初傅《爾

雅》者所增入。叉《釋地》八使之言厲門， (<釋山》之言五嶽，皆漢武以前之說，其為

漢初儒者昕附益無蜓矣。召1)氏《正義》叉云: “漢初傳《爾雅》者不紹，故賈董之訓

釋，悉符《雅》義，至史遷受《向書》於孔安圓，古文讀腔、《爾雅)) ，史遺昕訓釋，蓋

~fJ孔安國書傳。可知古人釋經，未有舍《爾雅》而別求字義者。後儒徒見毛公有《司"詰

仲)) ，遂以為《爾雅》接拾毛《傅)) ，豈篤論欺?毛《俾》於《爾雅)) ，間有未采，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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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簧》為之拾其遣。兩漢小學之書，惟許氏《說文>> ，悉宗《雅》訓1" 。由那說而言

之。可知《爾雅》為漢初諸懦所增，證之孝文時已有《爾雅》博士;孝武初置博士，必

取通《爾雅》者為之，其學巳行於西京，至後漢許鄭，集其大成，昕謂遞相增益是也。至云

“毛《傅》昕未采者"，實當時未有此《雅》文，至鄭《筆》時始補之耳。而《提要》

貝。謂:“《爾雅》釋《詩》者不及十之一，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，非專為釋《詩》及五

經而作，其文或取《楚辭》、《莊于》、《列于》、《穆天子傅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呂覽

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尸子》、《國語》諸書，特說經之家，多資以證古義，其云同公孔

子，皆依託之詞，且《釋地》有聽聽， (<釋烏》叉有鸚鵡，間文薩出，知非黨自一于。"

如此則叉遞相增益之明證也。不特此也， (<釋訓1 >>“如切如磋，道學也。"十二句 ， J'J 

《大學》釋《詩》之文，而《釋器》之解切蹉磨，先則謂: “骨謂之切，象謂之磋，玉

謂之藤，石謂之磨。"鼠不同於《釋訓)) ，而下文叉云: “雕謂之源。"前後迴別，是

諸懦釋經，各有不同也。《毛詩﹒生民)) : “廣帝武敏歡"或以敢字屬上句，而《爾雅》

則讀“履帝武敏"絕旬，是諸儒讀經，叉各有不同也。叉《生民>> : “釋之曼史，怒之

浮浮。" <<釋剖1 )>則作淺淺，蜂縛。是諸儒傳經文字亦各有不同也。如此之類，皆見翠

儒廣集見聞之功。當考之《西京雜記>) : “郭威疑《雅》文中有‘張仲孝友'，張仲，

宣王時人，非周公之制，而為後人所足。"叉謂: “嘗以間攝子雲，于雲謂孔子門徒游

夏之禱所記，以解釋六藝者。"足以見自周公以來，代有增益。郭《序》昕云: “興於

中古，陸於漢氏"者近是。

(三) <<繭雅》毛 H專》自11故之異

《爾雅》毛《傅》訓故，每多相同，間有不同，亦不至大相違背。惟帖、山E及崔鬼、

組之訓，兩兩相反。《釋山>> :“多草木帖，無草木幟。"“睬， <<三蒼》、《字林》、

《聲類》蚯云: ‘猶自己字。， " <<疏》云: “喊當作阻。" <<時帖傳>) : “山無草木日

帖，山有草木日肥。" (<釋山)) : “石戴土謂之崔鬼。土鐵石為姐。" (<卷耳﹒傳)> : 

“崔鬼，土山之戴石者。 U~戴土日姐。"那《疏)) <<爾雅)) ，孔《疏》毛《詩》拉以為傳

寫之誤，而未明其得失。案帖把一條，誤在毛《傅》。知者以許書言《詩》宗毛氏，王

肅註《詩》主述毛，而《說文﹒山部>) : “站、山有艸木也"。 “肥，山無草木也。"

引《詩》“時彼帖兮"，“時彼呃兮"為證。陸民《詩釋文》云: “王肅依《爾雅))" , 

則許君王肅當日所據毛《傅)) ，本必作山有艸木日帖，山無艸木日阻。其作山無艸木曰

帖， rlJ有草木日把者， 定為傳寫之誤無援。叉《釋名》、 《玉篇》、 《廣韻》皆同《

爾雅>> ，其不誤可知。且岫阻之義，見於《釋名)> 0 <<釋名》於山有草木日帖，山無草

木日阻，下云: “帖、恬也，人所估取以為事用也。阻、把也，無所-出生也。"其有無

草木，巳可於二字之義想像而知，則帖把字屬形聲，而義當會意。段民《說文注>> , 

乃以今本毛《傅》為長， 謂詐宗毛《詩>> , 疑《說文》有無二字， 為後人昕易， 未免

失之。至崔鬼，姐一條，則誤在《爾雅》。恤， <<說文》作組。(<山部>> : “姐， 石

戴土也。"顯用毛《傳 >>0 ((鬼部>> : “鬼，高不平也。"惟土戴石，是以高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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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平，義叉與毛《傅》通。然猶謂其宗毛也，若《釋名))， <<玉篇))， <<廣韻)) ，則非

專用毛《傅》矣。而《釋名))， <<廣韻》之釋恤，立立同毛《傅)) ，具Ij毛《傅》之不誤可

知。段氏《說文註》乃為之謂停其說云: “《爾雅)) ，毛《傅》文立異而義則一， <<釋

I LI ))謂用石戴于土上，毛《傅》謂土而戴之以石。《釋山》謂用土戴於石上，毛謂石而

戴之H士。以絲衣戴井例之，則毛之立文為善。"夫毛之立文善，則《爾雅》之立文不

善矣，然《爾雅》固非出一人之手，不無經師各以其昕聞者改易。按之毛《傅)) ，不用

《爾雅》者頗多，尤以《釋自iI ))為甚。如《式微)) <<釋司iI ))曰:“微乎其微也。"而《傳

》曰: “式，用也。微，無也。" <<塞門)) : “誰昔然矣。" <<釋訓》曰: “誰昔，昔

也。" <<傳》曰: “昔，久也。" <<新臺)) : “還接不鮮，得此戚施。". <<釋訓》以“

還1捧為口柔，戚施為面柔。"而《傅》於遭際無訓，以戚施為不能仰。 “伐木了丁，鳥
鳴嘍嘍。" <<釋司iI))曰: “丁丁、嘍嘍，相切直也。"而《傅》以丁丁為伐木聲，嘍嘍

為驚懼。叉《生民)) :“履帝武敏欽。《釋訓》曰: “敏，拇也。"而《傳》以敏為疾。他

如“學有緝熙于光明"0 <<釋詰)) : “緝熙，光也。"而毛《傳》光訓為廣。 “齊于愷

梯。" <<釋言)) : “愷梯，發也。"而毛《傅》訓為樂易。“振古如茲。" <<釋言)) : 

振，古也。"而毛《傅》釋振為自。(按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卷二「七謂自字古文作白，

形典古相似， <<爾雅》本作自也。毛《傅》正本之，至鄭康成所見《爾雅》本，自字始

訛為本0)類比者多，陳負於《毛詩傅義類)) ，欲一一為之調{亭，而終難折衷一是。明焦

拉《筆乘》卷一至謂:“《爾雅》全為詩之訓詰，毛公錯取篇名，題日《詰訓傳》。且以

雅為大小雅，兼乎風頌，爾之為言近且易，謂可以明雅。"是直以《詩》雅訓《爾雅》

之雅，其與陸個以爾為爾汝之爾，其穿鑿可笑，相去幾何哉。(陸個《爾雅新義)) , <<四

庫》不收，見《粵雅堂叢書)) ，其自序云:“萬物汝故有之，是書能為爾正云云。，，)

(四) <<爾雅》釋經多假借

《爾雅杖勘記﹒序》云: “《爾雅》有不與《說文解字》合者， <<說文》於形得義，

皆本字本義， <<爾雅》釋經，則假借特多。"云云。案許君作《說文)) ，分別部居，不

相雜廁，意主發明六書之惜，故每字但舉其最初之義。《爾雅》意主釋經，則往往一字

而兼數義，如《釋詰》以落訓隕、石頁、溼、下、降、墜、捕、若八字，而上文叉云:

落，始也。"義正相反，其非皆本義，至為顯然。林伯桐《爾雅足以辨言說)) : “《說文

》言形， <<爾雅》言義。"可謂一語中的。考《爾雅》假惜，其別有三;有義之假倍，有

字之假惜，有字與義俱假借，可以(說文》互證而知也。如《說文﹒刀部)) : “初，裁

哀之始也。"惟專指裁去，故從刀從去。猶制訓裁之從刀，裁訓制在之從去也。《土部

》云: “基，牆始也。"惟專指牆，故從土，猶垣訓牆之從土也。《示部)): .“粗，始

廟也。"惟專指廟，故從示，猶宗訓尊祖廟之從示也。而《爾雅》概訓初、基、祖為

始，此與崇為山之高，而《爾雅)) Q)、為凡高之稱。淇為水之大，而《爾雅》以為凡大之

稱。其例相似，皆義之假借者也。叉如《八部)) : “介，盡也，從人從八，八，別也。

"介之從八， J酋分之從八，半之從八也。且小亦從/丸，其訓為徽，是介本無大意。惟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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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)) : “寺，大也。從大介聲。"，與介聲同互通。《爾雅》徑訓介為大，此與供以共

為聲， <(爾雅》司11供為具，並訓共為具。過以局為聲， <(爾雅》哥11道為止，並訓品為

止。其例相似，皆字之假借者也。叉如《口部)) : “載，言之間也，從口。"猶兮為語

昕稽，從石。 C5 氣欲舒出上礙於一也〉乎為語之餘，從兮也。是拉無始意，然書長從哇為

聲，主足以才為聲， “才，艸木之初也。" <(爾雅》因以有為凡始之稱，此與學從戈，學

聲， 惜筆為學，摩訓“始闊，'， 因以肇為凡始之捕。 烈裂同列聲， 借烈為裂， 裂訓

“繪餘"，因以裂為凡餘之稱。其例相似，皆字與義俱假借也。

(五) <(闖雅j主》權為會人考

《釋文﹒釵錄)) : “《爾雅》有權為文學《注》三卷。一云:韓為郡文學，卒史臣舍

人。漢武帝時待詔，關中卷。" <<賄書﹒經籍志》亦謂: “體為文學。《爾雅》三卷，

亡。"屢見於漢唐諸儒所徵引。玫《漢書﹒百官公卿表)) : “太于太傅少傅屬官有舍

人。"叉《史記﹒懦林列傳﹒素隱》引如淳云: “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，補郎中。乙

科二百人，補太子舍人。皆秩比二百石，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。"然則舍人次郎中，郡

國文學次舍人。 “權為舍人"或稱“體為文學"，蓋始為文學，而入為舍人也。錢竹汀

《與晦之論爾雅書)) ，接《廣韻》有舍姓，謂: “舍人乃其人姓名，非官稱。"然案《

釋文﹒釵錯》所稱，使舍人為姓名，則當題‘體為舍人《注》三卷，，與下文劉歌《注

》、獎光《注》、李巡《注》、孫炎《注》、郭璞《注》同例，不當題“權為文學注"

於上，而舍人反小注於下。叉下文云: “陳博士施乾、國子祭酒謝晴、舍人顧野玉，拉

撰音。"作《注》之“體為舍人"與撰音之舍人顧野王，亦不當有異也。孫志祖《讀書

腔錄》云: “姓舍罕見，且名人，疑未必然也。"是亦不從錢說。惟孫民以《文選﹒羽

獵賦﹒注》引郭舍人《爾雅注)) ，謂: <<漢書﹒東方朔傳》有倖倡郭舍人，正值漢武帝

時，疑!1ifJ其人。"其說亦非，考《羽獵賦》云﹒ “儲積共俏。" ((注》引郭舍人《爾雅

注》曰:“共，其物也。時，具事也。"下文云: “移珍來享。" <(注》叉引權為舍人《

爾雅注》曰:“獻珍物日珍。獻食物日享。"同在-賦之中，何以前注稱郭舍人，後注稱

權為舍人，彼此立異?且郭舍人僅一見，此外無不稱權為舍人者。按郭舍人!1ifJ體為舍人

(專寫之誤，由《文選注》屢引郭璞《爾雅注)) ，故於舍人《爾雅注》之上，誨體為二字

為郭字耳。《東方朔傳》之郭舍人，其會否通《爾雅)) ?兢無明文，是否糧為人?亦無可

考。豈可但以其為武帝時之舍人，遂傅合為一人乎?換頤喧《讀書叢錄》云:“《文選注

》引作郭舍人，按《西京雜記)) : ‘郭戚，字文偉，茂陸人。謂《爾雅》周公所制，而

有張仲孝友。張仲，宣王時人，非周公之制明矣。'屁巴H此人。"然茂陵屬右扶風，不

屬健為郡。舍人臨非權為郡吏，郭威叉非鍵為郡人，何以有權為舍人之稱乎?叉考漢時

樣屬，無不用本郡人者。社民《通典》言: “漢諸曹撮，多以本郡人為之，三輔縣則兼

用他郡。"顧民《日知錄》亦言:“漢世用人之法，自曹據以下，無非本郡之人， <(京房

傅())房為魏郡太守，自請得除用他郡人，房之此請，乃是破格。"云云。然則權為郡之

文學卒史，必非茂陸郭威。淇氏此說，與孫說同不可信。予臨錄此{屎，後偶閱宋于庭《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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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錄>> ，力主孫志祖郭舍人之說。其持論約有三端，一為舍人與東方朔同待詔公車，合

於《釋文》漢武時待詔之說，指為幸倡者，史失實耳。二謂舍人當是郭之名，題為文學

卒史臣舍人，猶注《漢書》者稱臣墳。三則朔傅稱郭舍人為《諧語注>> ，師古曰: “諧

者，和諧之言也。"可以為舍人明小學，通聲韻之切證。其言雖甚辯，然卒無解於郭舍

人一稱，只一見於《文選注/)，亦何必強為牽合耶。( <<清儒學案》一八七玉說有《爾

雅權為文學注入惜未見此書，不知有發明否? ) 

(六) <<釋詰》、《釋言》、《釋訓》說

《爾雅》全書，至難明者即在開篇之詰、言、司11三字。郭《注》無解。但於《序》

中云: “夫《爾雅》者所以通訊|詰之指歸"而已。至《經典釋文》於“詰"字引據《說

文>> : “詰，故言也。"引張揖《雜字》云: “詰者、古今之異語也。"於《釋言》則

曰: “釋古今之訓義。"於《釋訓1 >>則引擴張揖《雜字》云:“司11者、謂字有意義也。"

而終之曰: “《釋詰》以下三篇，皆釋古今之語，方俗之言，意義不同，故立號亦異，

至於訓釋墳典，其實一焉。"如此一詰字足以版之，何必別立名日。是陸民己自含混

不明。至孔穎達於《毛詩關唯詰訓傳疏》云: “詰者，古也。古今異言，通之使人知

也。首11者，道也。道萬物之藐以告人也。《釋言》則《釋詰》之別。故《爾雅》序篇

云: “《釋詰>> <<釋言>> ，通古今之字，古與今異言也。《釋司11 >> ，言形貌也。"孔《

疏》與《釋文》不同者，乃在“司1[字"。那《疏》映出，陰本孔《疏>> ，乃明攘《釋詰

》“訓道也"一詞。謂:“《釋訓》者以物之事義形貌告道人也。"古書物字，有虛實二

義。如使物為實體，則自《釋親》以下十六篇，正為以物之事義形貌告人也。如物為虛

象，則《釋詰>> <<釋言>> ，同屬指示事義形貌。何莫非以告道人者，何獨《釋訓》一篇

為然，自唐宋以來，莫辦其旨。 ~p邵氏《正義》、郝氏《義疏》昕解，亦不出陸、孔、

那舊說範圈。以予所見， 近儒解之者有二家，俞拋《詰經精舍自課文》謂《釋詰》皆

字之本義。如初為裁哀之始。哉古文作才，才為草木之初。首為身之始。基， <<說文》

“措始築也。" <<釋言》則非字本義，而古人之言如此。如殷、齊，二字本不訓中，

而《堯具>> : “以殷中春。" <<釋地》“距齊州以南。"皆訓中也。《釋訓1 >>則直是後

世筆注之租。如斤本不訓察，而《周頌>> : “斤斤(去聲)其明。"合二字則為察義。

秩本不訓智，而《小雅>> : “秩秩德音。"合二字則為智義。俞氏並謂: “周公體例，

本是秩然，故孫梁文，繼事增益，遂多暴亂。或失本真，要其大旨可覆按也。"則亦自

知其說不能通於三篇，而預為之辭。今郎以《釋詰》言，非本義者正多。且如一“介"

字， <<釋詰》分見於大也、善也。而《說文﹒八部》介，其義為畫。同一盼字，見於《

釋言》“田間道"者為本義，而見於《釋詰》之“告也"顯為區行了義。叉如“林，君也

, <<說文﹒林部>> : “林平土有叢木日林。" <<大雅﹒抑>> : “有王有林。"林，大

也。正以林木之大，轉義為大君，豈林為君之本義耶?且謂《釋訓》解經，而詰、言兩

釋，叉何嘗不解經。故曲圍之說，似轉而實非矣。叉胡玉精《許高學林》卷九謂: “詰

則博舉古人之語，而以今語釋之，往往十餘字而同為一義。言則約取常行之字，而且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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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釋之，或舉一字，或舉二字，而連舉三字者祇一見。訓則多言形體，俾讀者擬諸形容

而得其意。"然則詰I1!fJ ((釋文》昕云“古今之語"。言I1!fJ ((釋文》所謂“方俗之言"。

其言極可信。但自漢以來，帥不能復取詰、言兩篇之字，何者為古今，何者為方俗矣。

《釋割I ))篇至為老雜，一百一十條中，釋重言者七十七(秩秩清七以上〉“子子孫孫"

臥下，亦多解詩，卅韻者十三章。自“哥哥摯曳也"以下，詞語句法，變換無常，不類

詰言二篇之畫一，其雜出於秦漢諸儒解經昕記，痕跡顯然。故詰也，言也，自11也，在今

人視之。了無分別。禪宗語云: “只為分明甚，翻令昕得疑。"學古者於此當別有所悟。

(七) 回氣和謂之玉燭解

《爾雅﹒釋天)) :“春為青喝，夏為朱明，秋為白藏，冬為元英，四氣和謂之燭。"

今本四氣誤作四時，非也。唐《石經》及宋本皆作四氣， 當從之。郭《注》“春為青

喝"云: “氣青而溫陽。"注“夏為朱明"云: “氣赤而光明。"注“秋為白藏"云:

“氣白而收藏。"注“冬為元英"云: “氣黑而清英。"據《注》文則青鷗朱明四語言

四氣各有不同，故經文叉云: “四氣和以結之。" ((史記索隱》引孫炎云: “四氣和四

時之化。"是孫炎本亦作四氣。《樂記》言: “動四氣之和。" ((爾雅》言“四氣和謂之

玉燭。"二文正同，不得改四氣為四時也。下文云: “四時和為通正，謂之景風。" (( 

文選﹒新刻漏銘﹒注)) 51 ((爾雅》亦作“四氣和。"考那《疏》百 I ((尸于﹒仁露篇)) , 

述太平之事云: “春為發生，夏為長贏，秋為方盛， 冬為安靜， 四氣和為通正。"與《

文選注》所 51 ((爾雅》合。叉《論衡﹒是應、第》云:“《爾雅》四氣和為景星。"如《爾

雅》之言景星，乃四時氣和之名也。恐非著天之大星， ((論衡》所言，惟以是風作景

星，星有別異。然四時為四氣，亦與《文選注》所 51 ((爾雅》合。是下文四時和為通

正，亦當作“四時和"明矣。郭以“道光照"釋“玉燭"， ((爾雅音義》引幸巡《注》

云: “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。"自較郭《注》為詳明。《聘義》云: “君子比德於

玉"人君之德，莫重於明，故堯之“欽明文思，'，舜之“禧哲文明，'，皆德充於內，明

照於外，而和氣應、之也。

(八〉 凹 i賣發源j主海說

“四潰發源注海"，見於《爾雅﹒釋地))， ((禹貢》導河、導江、導池、導准諸

條，亦皆有入于海之文。惟《禹貢》叉言“濟入河"， ((孟子》且言“准注江"，與《

爾雅》若不合。不知濟既入河，復於河之南叉溢為漿，叉出於陶邱北，然後入海。《禹

貢》先言濟入于河，終言濟入于海，與《爾雅》似異而實合。准則實未注江，特古時射

陽湖以下之海，通可謂之江，故《孟子》有排准注江之言，而《禹貢》但云導准東入于

悔，不言其上游曾入江也。案濟水屢伏屢見，一見於泰澤，再見於榮陽，三見於陶邱，

《禹貢》之“溢為猿"，即班《志》所謂“軟出榮歸北地中。"與下文“出於陶邱"，

皆為平地演出，而非與河通流甚明。自偽孔《傅》及顏師古《注》以為: “濟水入河，

並疏而南截河，又並流溢出，乃為漿澤。"孔《疏》因謂: “濟故與河相亂，而知截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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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者，以河濁濟清，南出還清故也。"未免強為附會，轉滋擬惑。予會至其地，未嘗見

濟水清也。胡滑《再貢錐指》叉謂: “榮澤陶邱之濟，不必以入河之濟為上源。"尤

謬。經文明言入河之濟，溢出為漿，叉出於陶邱北，如胡說，是《爾雅>> ((禹貢》皆不可

信矣。江准古不相通，且地勢江高准下，亦必無准注於江之理。班《志》謂: “江都渠

水，首受江北，至射陽入湖。"是吳王溝通江准，亦以江注准，非以推注江也。後儒疑

《孟子》者，民u謂吳王之有溝，未可以為禹時故道。申《孟子》者，則謂孫放放之苟

肢，陳登之高堪，未必不因禹時舊迎。紛紛其說。，竊謂江准二海口，相去不過五六百

里，射鷗湖以下之海，亦可通名為江。《孟子》言准注江， ~p ((禹貢》之言准入海耳，

與《爾雅》亦似異而實合也。叉《禹貢》言: “眠山導江" “導河積石，'，以今地圖考

之，江河之源，不自眠山積石始。蓋江有三源，最遠為繩水，即金沙江。其次為若水，

~p鴉龍江。叉次為眠江。自當以最遠之金沙江為正源，金沙江出青海之通天河，行二千

餘里，始入雲南，經麗江，武定，至四川境始會若水，叉經東川、釵州始會眠江，距發

源凡四千餘里。河有二源， ((漢書﹒西城志》謂一出蔥嶺，一出于闊，于闢河在南山

下，北流與憲嶺河合，東注蒲昌誨， (直[J今青海。〉潛行地下，南出積石，歐陽志《輿

地廣記》疑班固所記張驀窮河源，乃意度而非實見。然自元至正，清康熙先後遣使，按

之形勢，無不符合。蓋上源於星宿海，東流穿扎腹、那陸二湖，是為積石以西之河源。

《再貢》言導江自眠山，導河自積石，非以眠山積石為江河之源也。金沙江以上瘴重難

入， (金沙江即諸葛武侯昕謂“五月渡墟，深入不毛者也。" )端石無可施功，而眠江

於成都利害最切，至若河水潛伏之源，叉無待施功，猶准水本於胎醬山，沈水初見於泰

澤，皆有潛伏之源，亦皆無待施功也。明乎此而四潰之發源注誨，可以無提矣。

(九〉 山水陰陽不回

《爾雅﹒釋山)) : “山西日夕陽。" <<注》云: “暮乃見日。" “山東日朝陽。" << 

注》云: “且即見日。" ((周禮﹒秋官﹒件人﹒疏》引《爾雅》云: “山南日臨，山北

日陰。"今《爾雅》無此文。召I~氏《爾雅正義》以為，蓋釋《爾雅》者之舊說。然《穀

梁﹒倍二十八年傅》云: “水北為陽，山南為陽。"則其說甚古。 山與水之陰歸南北

正相反者， ((穀梁禧二十八年傅﹒注》云: “日所照日陽。"是水北為睡，山南為陽，

猶夕陽朝隨之以日照昕及得名也。日行黃道，雖稍有進退，然大要皆自南而照于北。如宮

室南鄉，為日照昕及，北鄉則臺巒障蔽，而日照不及矣。是以郭注《山海經﹒南山經》

亦云: “山南為陽，山北為陰。" ((詩﹒殷其重﹒傅))， ((孟子》“遂有南陽"句《注

)) ，並云“山南日陽。" ((公羊桓十六年傅﹒注》叉云: “山北日陰也。"水無障蔽，

則水北正日照所及，而水南反為日照所不及。是以《公羊信二十二年傳﹒注>> ((左民信

二十八年傳﹒注)) ，並云“水北日囑"0 ((水經﹒清水篇﹒注》引服虔云: “水南日陰

也。"

(+ ) 五攝無定名辨

《爾雅﹒釋水)) : “江、河、准、濟、為四讀。"此四讀之定名也。《釋山))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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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為東嶽，華山為西嶽、霍山為南嶽、但山為北嶽、嵩高為中嶽。"此五嶽之定名

也。《釋山》發端云: “河南華、河西嶽、河東岱、河北恆、江南衡。"此猶《釋地》

言: “東陸F凡、南陵息慎，西陸威夷，中陸朱!隙，北陸西幟。"叉猶《釋邱》言: “天

下有名邱五，其三在河南，其二在河北耳。觀其並無東嶽西獄之明文，但有河北江南之

方位，是蓋約舉天下名山，偶符五數，非釋嶽名也。《周禮﹒大宗伯》及《大司樂)) , 

兩言五獄。鄭《注》前後五歧，注《宗伯》則舍吳獄而取措高，注《司樂》則列吳嶽而

遺嵩﹒高。賈《疏》謂:“《宗伯﹒注》據東都為說， ((司樂﹒注》據鍋京為說。"叉謂:

“華與嵩並在豫州，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。故權立吳獄為西嶽，非常法，當以東部為

定。"賈氏權立西獄之說，蓋據鄭《志>>0 ((詩﹒詰高》孔《疏》引《雜間志》云:

周都豐錯，故以吳獄為西獄。孔謂: ((雜間》之志，首尾無次，此言或有或無，不可

信。"且謂: “正名五獄，必取措高。《宗伯》之《注)) ，是定解也。若擴己昕都以定

方岳，則五嶽之名，無代不故， ((爾雅》何當定比五者，永為嶽名乎。"案孔賈皆言五

嶽之名，以《大宗伯﹒注》為定。然如賈說，則五嶽仍有權立之名，有非常之法，是有

定而終無定也。孔意以為五嶽永有定名，鄭以《司樂》之文，連言四鎮五嶽，并之正

九，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，而《職方)) :1L州、|山鎖，其文有嶽山，無嵩高。《爾雅》河

西誠在五山之例，取獄山與岱、衡、恆、華、為五獄，以其餘四者為四鏡，令《司樂》

《職方》自相配，非謂五嶽定名取獄山也。如孔說則《司樂》四鎮五嶽猶言九州山鎮，

故鄭郎以《職方》九州山鎮分配之， ((宗伯)) ((司樂》兩言五嶽，各有所指，是以訓釋

不同。《宗伯﹒注》云: “五嶽，東日岱宗，南日衡山，四日華山，北日恆山，中日嵩

高山。"其云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中者，明此為方嶽定名也。《司樂﹒注》云: “五嶽，

岱在亮州，華在豫州，嶽在雍州，恆在并州。其云亮州、荊州、豫州、雍州、并州者，

明此為詩州山鎮也。孔《疏》殆深得鄭旨。邵晉酒《爾雅正義)) ，駁難孔《疏》謂:

當從《大司樂﹒注)) ，為成周五嶽之定名。唐虞則霍太山為中嶽2 故《禹貢》有太岳之

稱。吳嶽《禹貢》本名叫山， ((爾雅﹒釋方》因其為西嶽，故稱為嶽山。《左傳》昭公

四年《傅)) : ‘四嶽三塗，臨城太室。'太室卸嵩高。別太室於四嶽之外，明乎太室之

不稱嶽也。"案郁氏以《禹貢》太岳之稱，定霍太山為唐虞中嶽。以《爾雅)) ((職方》

嶽山之稽，定吳嶽為成周西嶽。然山以嶽名者多，未可依攘。且泰華諸山，拉列五嶽，

何臥獨唐虞中嶽，成周西嶽得蒙太岳嶽山之稱乎? 如其說， 貝IJ唐虞有唐虞之中嶽， 周

有周之中嶽，漢叉有漠之中嶽，真所謂五嶽之名，無代不改矣。至其目 I ((左傳》謂“別

太室于四嶽，明太室之不稱嶽，其說尤非。周以前多言四嶽，蓋起於堯時，有姜民者，為四

方五官之伯，掌此四岳之前巴。其後多以泰、華、恆、衡、當之。太室為中嶽，則言四嶽

自當拉舉太室，若以並舉太室為別于四嶽之外，豈不拉舉之吳嶽反非別於四嶽之外乎?

考嵩高之為中嶽，見於《孝經﹒躺命決)) ，則其說甚古。《史記﹒封禪書》、《漢書﹒郊

而已志》拉云: “昔三代之居，皆河洛之間，故嵩高為中嶽。"史遷所言，必有所本。惟

《封禪書))， ((郊租志》叉言: “漢武巡南郡，至江陸而東登，禮?當之天桂山，號日南

嶽。"，郭景純亦言: “霍山，今在廬江潛縣西南，另IJ名天柱山，漢武帝眩衝山遼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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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其神於此，今其土俗人皆呼之南嶽。"是霍山之為南嶽，顯屬漠制。鄭注《大宗伯》

《大司樂》俱作衡而不作霍，孫炎注《爾雅》以霍山當作衡山，確不可易。《詩﹒息高

﹒疏》過守郭《注)) ，謂霍山自口衡山，則孔氏之失。是說也，郝氏《義疏》嘗駁正邵氏

《正義)) ，而言之未詳，故廣其義如此。乃《越鰻堂讀書記》七謂邵說為長，誠所不解。

(十- ) <<爾雅﹒釋獸》郭《注》多實證

景純注《雅》於《釋獸篇》多 51古今事作證，他篇未數數然也。其中誠有如《序》

所云資博物廣異聞者，轍條舉如次: (一〉“局會黑虎。" <<注》云: “晉永嘉四年建

平神歸縣檻得之。狀如小虎而黑毛，深者為班。"按璞死於王敦之難，年四十九歲，時

為東晉元帝永昌元年，上溯永嘉四年，當為卅七歲。據本傅，璞父暖終于建平太守，建

平為今要州巫山，早年璞必隨宜入蜀，而中年曾為臨沮長，臨沮叉郎今宜昌遠安，皆與

~歸為近，故此事必為璞所親見聞者。(二)“貓，無前足。"住云: “晉太康七年召陸扶

夷縣檻得一獸，似狗，豹文，有角， 兩足， 即此種類也。"考《說文﹒芳部)) :“倒獸

漢律能捕對如者購錢百。"叉《唐書﹒穆宗紀)) : “長慶中，漠東節度使李聽貢拙三

頭，猛健之獸也。惟及至林苑，往往噬人，後盡令逐之。及敬宗tlP位，聽復獻之。"芷

若出雖兇猛而難得，故漢唐皆QJ、充林苑之賞。惟郭《注》事不見《音書》記載，其召陸屬

晉豫州之穎川郡， ((太平御覽》作石陸者誤也。(三)埠，大瓏，牛尾一角。" ((注

》云: “漢武帝郊雍，得一角獸，若原然，謂之麟者，此是也。"按郭《注》昕引分見

於《史記﹒封禪書》、《漢書﹒郊肥志》及《終軍傳)) ，所記獸形大抵相類，惟《終軍

傅》指為白麟， ((武帝紀》及班固《兩部賦》昕稱白麟之歌是也。惟考《詩﹒召南﹒疏

》引陸磯《疏》云: “今并州有麟，大小如鹿，非瑞應麟也。"瑞應、之麟，當為庸身牛

尾，馬足，黃色，圓蹄，一角，角端有肉。說亦詳陸《疏》及《公羊》哀十四年何休《

注》。今《雅》文之奮與漢武所獲之麟，蓋自口陸《疏》所指并州之麟，有異於瑞應麟者

然使非親見其物，亦莫得而詳辨矣。(四〉“殺塵，如就站，食虎豹。" <(注》云: “ tlP 
師于。" ((說文﹒犬部)) : “i主要。"許君謂“見《爾雅)) 0 "惟《穆天子傅》一作“

我貌" (<說文》無視字， <(集韻》仍從《爾雅)) ，惟自唐以後我抗行而教魔廢。叉郭《

注》所引: “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穿牛及師子。"事見《後漢﹒ j個帝紀》鷗嘉二年那《

疏》謂三年者誤也。(五) ':~眉，如馬，一角，不角者騏。" (<注》云: “元康八年九真

郡獵得一獸，大如馬，一角，角如鹿苦，此帥、咱也。" <<說文》無驕字， <<釋文》謂崩

叉作盾，按之《釋鳥》中“子盾"即“子規"0 <<說文﹒佳部)) : “番周，燕也"是黨與

騙不得假惜。《釋文》別本，必為傳鈔之誤耳。(六)~時1弗如人接髮，迅走食人。" <<注》

云: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，大者長丈許，俗呼為山部。" <<釋文》云:“拂叉作響，
或作單。"“《說文》無拂字，而《內部》有“當......北方謂之土蟬"。叉 51 <<爾雅》

云: “當瞥，如人被髮，讀若置，一名梟陽。"汲家《周書﹒王會篇》作費費。《山海

經﹒海內南經》及《借書大傅》作鷺囂。《文選、吳部賦》文作屬單 。(揖輯 笑

而被格〉宋羅願《爾雅翼》云: “叉名揮揮，一名山擇。"檢《本草)) (<釋名》叉作聲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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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李時珍引擴《方輿志》及任防《述異記)) ，謂~p “人熊"。蓋異獸別名之多，無遠於

此矣。予嘗讀擲湛若《赤雅)) ，見其分述串串、拂拂為二物，於躍華舉其見人握手而笑

，然後食人。與神拂郭《注》昕引山海經同。而《赤雅》於拂拂謂能舉百鈞，紅髮繫囂

，飲其血能見鬼物。則《雅》文及郭《注》昕未詳者，豈如李時珍昕云名同物異敵?

(七)、 “毒迅頭。" ((注》云: “今建平山中有屋，大如狗，禪額也。"按《說文﹒

家部)) : “晨 1 門相孔不解也。從家戶，家向之門不解也。"其字讀如孽。而《羽毛》文

之喔， ((釋文》音接。乃猴類之獸也。建平於晉屬益州，自11今四川巫山縣，為三峽猿猴

聚居之所，郭璞一生曾兩度入蜀，早年隨父直建平，故其舉證如此(按郭攻入蜀，事無

可蜓，今嘉州尚有爾雅臺，抗戰中大儒馬一浮先生於此講學，著有《爾雅臺答問》。叉郭

氏一生兩度居蜀，光是者間長沙胡元玉有《爾雅臺考》附載其《雅學考》中，此書南來末

之見也。) (八)、 “豹文尉鼠。" ((注》云: “鼠文彩如豹者。漢武帝得比鼠，孝廉郎

終軍知之，贈嫌百匹。"按《爾雅》原以“'mJ試成臥豹文能jit" 八字連文。而郭《注》

於戰 J~，l下注曰: “皆未詳。"遂啟後人句讀之異。所引終軍事全不見前漢諸書，(那《

疏》引《漢書﹒終軍傅》文後f~ð己tl~hl事，易致誤解~o)惟《文選》任彥昇《薦士表﹒注

》引摯虞《三輔決錄﹒注》謂: “竇攸舉孝廉郎，世祖大會靈台，得ht:tlO豹文，獎授 Yt

澤，世祖異之，以間草臣，莫能知之。攸對曰:跪 J$\也。詔問何以知之?對曰: ß(( 爾

雅》。案秘書如攸言，賜相百匹。"其與郭《注》年代人物雖異，而以豹文版J~l連讀其IJ一

也o )服琳《經義日記》謂“《藝文類東)) ((太平御覽》重編《廣韻)) ，皆引攘(( ;鑫氏家

傳)) "。予按《水經﹒穀水﹒注》靈臺“漢世祖......得說鼠於臺上。"據此， ((11)) 提

誤矣。〉段《注》於ttj字下 51 ((新唐書﹒盧若虛傳)) (按附《盧藏用傳)) )云: “時有

獲異鼠者，豹首虎臆，大如拳，職方辛怡諜謂之誼通鼠而賦之。若虛曰:非也。此許慎所

謂民鼠豹文而形小。一坐盡驚。"是辛沿竇郭之讀而盧以“~鼠豹文"為句也。段氏以

《說文》有能無船，因疑六字為一物而莫能斷，近閱金其源《讀書管見》謂玄應《一切

經吉義》百 1 ((說文》豹文以上有“自[J"字，謂《爾雅》應為“民品U~P豹文鼠延長(。"並舉

《玉篇》颱《注》“豹文鼠。"品互《注》“文如豹"為證。頗能補郭《注》段《注》之未

備，而二讀之紛歧亦解矣。

(十二〉 郝氏《爾雅羲蔬))f憂於邵民《爾雅正義》

《爾雅》一書，義名古奧，藉郭《注》而始明。然郭《注》昕言，時有脫落，主泊

邵晉涵有《爾雅正義》二 1-卷，郝懿行有《爾牙i主義疏》二|﹒卷。皆不足於刑)((疏)) ，而求

申明郭《注)) ，補所未備。《東墊讀書記》謂二家之疏度越前人者赴也。當郎二苦而捍

加五勘，覺其中體例大東相同，若言精細則邵不如郝。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云: “郝勝

于那。"其說誠是，今約舉郝氏精細之處;案《爾雅》中多引古今天下之異言，非深於

音韻者不能會通，觀郝氏《義疏扎特詳聲音。即釋詰首數字言，如於哉字云: “哉

者，才之假音。"叉云: “栽、哉，古音皆音同字通也。"於肇字云: “肇乃譯之假

音。"於而且字云: “但、阻、通而且，凡聲同之字，古多通用。"松愉字云: “台、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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殆、俱胎之假音。"於叫仗"字云: “孰與做音義叉同。"於“權輿"云: “《廣雅疏

證》以為其萌、蘿輿之假音。」幾于每一字皆從聲求訓，以下亦然。郝氏有《與阮雲臺

論爾雅書》已云: “詰訓以聲為主，以義為輔。"而阮氏《與郝氏論爾雅書》云: “今

子為《爾雅》之學，以聲音為主，而通其訓詰，余亟許之，以為得其簡矣。" (見《擎經

室集》十一〕是郝氏深於音韻。那氏《正義》雖亦云所以存古音(見《正義﹒序)) )但

不如郝氏之詳，即如初、哉、首、墓、數字，皆不言其音，餘可概見。《爾雅》中多假

惜，也、明其意而義乃不誤會。去11((釋詰》云: “矢，陳也。"已非本字之義。叉云:

矢，她也。"貝Ij偏考經傅，無以矢為縱抽者。郝氏謂拍即施之假惜，證以《詩)) : “矢

其文德。" <<傅》云: “矢，施也。"與《雅》司11適合。且經傳拍、施二字多通用。《

詩﹒卷阿》、《雲漢》、《沖水》、《釋文》拉云: “施本叉作拙。" <<周禮、小牢》

《禮記﹒曲禮》、《左傳》龔卡八年， <<釋文》拉云: “她本作施。"自有郝氏此說，

然後知矢司iI為施、為抽、為陳，乃轉司11之法。叉《釋詰》云:“平、均、夷、弟、易也。"

叉云: “抽，易也。"郭《注》分別釋之，一以為易直之易;一以為延品之易。郝氏謂

抽亦施之假惜， <<釋文》顧、謝本拙作施是也。《詩)) : “施于孫子。" <<筆)) : “施

猶易也，延也。"此郭《住》所本。不獨抽為施之假惜，易亦移之假借也。《詩)) :“施

于中谷。" <<傅)) :“施，移也。" <<爾雅》之施易 @p施移。《莊于、人問世》“哀樂不易

施乎前，'，正與之合。《說文﹒方入部》云:“旗，措施也。" <<木部》云:“木材吾施。"

《考工記﹒弓人﹒注)) : “鄭眾云:誨，讀為倚移，從風之移。" <<史記﹒司馬相如

傳》作“蜻聽從風。"措施、瓣施、倚移、搞提是皆施移二字之展轉相通也。《爾雅》

一書，若此顛者不可放舉，郝氏探明假借之例，故能言之鑿鑿。而邵氏《正義)) ，則第

知矢可訓施，而未知借抽為施也。此則言訓詰之精，邵氏亦昕不及。阮雲臺《與宋定之

論爾雅書》云: “以聲音文字為注《爾雅》之本，則《爾雅》明矣。"東塾謂郝氏之

學，出於阮文達公，故於聲音之學，倍加精細。桂文燦《經學博采錄》亦云: “郝氏於

故訓同異，名義疑似，必詳加辨論，故所造較那氏為深。"大抵草創者難為功，繼志者

易為力與文。

(十三) <<闢雅》注蟲魚

昌黎句云:“《爾雅》注蟲魚，定非磊落人，，(讀皇甫提《公安圈油詩書其後》三 ì'ï)

玉荊公亦有“卑於《爾雅》注蟲魚"之旬， (<<詳定試卷》二首)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孔

子論《詩》所不廢，亦何得而卑之O且-蟲魚之住，亦非易事。仁和翟額有《補郭》之編，吾

粵j番衍桐有《正郭》之著。固無論矣。今樵四事以見其趣。(一)<<世說﹒枕漏篇》記:“

蔡司徒誤渡江，見彭棋。大喜曰:蟹有八足，加以二簣，令烹之，飯食吐下委頓，方如1

非蟹。後向謝仁祖說此事，謝曰:卿讀《爾雅》不熟，幾為《勸學~ ))死"劉孝標《注》

í] I <<爾雅﹒釋舟、》之“持睜小者勞"，即彭時也。似蟹而小，今彭蜈小於蟹而大於彭畸
云忌。予按姚寬《西漢叢語》卷下引據《本草)) : “蟹八足二贅，其獨甚多，六足者名

嗨，門足者名北， (筒，為枕之誤。)皆有大蒜，不可食。"姚氏並謂:“《爾雅》止有彭閱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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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;而他更無，恐脫文也。"這謂不數彭怯。然則蟹為一物，彭蜈為一物，彭歸叉為一

物，誠如劉孝標所云矣。然彭蜈今吾粵鄉間多食之，彭拱子尤稱雋品。頗疑吾粵之彭

棋，當部《爾雅》之彭呀，叉稱控j她j臨時一音之轉耳。考《晉書﹒隱逸傳》稱夏統:

“常至海邊拘蟬制以資養。"劉I'(~ <<嶺表錄具》謂: “皇島J自由、足上無毛，可食。"不知

吾粵何以俗稱為彭棋也。豈土物殊名，抑名賞之古今或異欺? (二) <<顏氏家訓﹒勉學

篇>> : “吾初讀《莊于》 ‘自鬼二首。， (按今本無) <<韓非于》曰: ‘蟲有自鬼者，一身兩

口，爭食相麓，遂相殺也。'茫然不知此字何音，逢人輒間，了無解者。案《爾雅》詩

書，蠶蝸名蛻(見《釋蟲>> )，叉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，後見古今字話，此亦古之越字。積

年接沛，昭然霧解。"按“蟲有有-晚"九。且《梓非子.說林下》扒. rt1鬼自應

自郎口盧文韶杖本亦以魄為赴。謂其假倍也。然按之《雅》文之“挽蝸"，郎蠶之所變者。

《說文》曰: “腕，蝸也。"已JJ用《雅》文。《釋文》音龜， <<說文》讀若潰。至若旭

乃《釋蟲》中之蛇類。《詩經》之“稚7(叫住蛇。" <<天問》所謂“雄租九首。"乃許偉

切，二者音義俱不容通假也o (~二) <<爾雅﹒釋烏》云: “鳥鼠同穴，其烏為除，其f~l

為麒。" <<雅》文白為訓釋《再貢》導泊之文而言。郭《注》云: “其山在今臨西首陽

縣。"說本《漢書﹒地理志》。的今甘肅蘭州涓源縣也。郝氏《義疏》引據《甘肅志》

“掠州地有兀兒Kl者似hl. 有木兒用者似雀，常同穴而處。"蓋帥，韓晶宮乃古今之異名耳

。叉引徐松《新疆水道言已》伊卑賽爾木悼爾確有11l負烏而行，同穴而居之事。益信《禹

貢>> <<爾雅》之博物為不可及。而蔡九宰《書傳》乃指《禹貢》孔《疏》怪誕不經，為

不足取信。豈亦《爾雅》不熟之類耶?然宋室南渡，攏西非南人所至，蔡氏之不審，要

為時地所限。(四) <<南唐近事》記: “張(必知貢舉(按楊文公《談苑》載准南李仕

事。傳聞異同，未審孰是。) ，試‘天難弄和風，，但以《文選》中詩句為題。有進士

白云: ‘《爾雅>> :賄，天難也。翰，天錯。未知是孰是?可必不能對，亟取《爾雅》

檢之，一在《釋蟲)> ，一在《釋烏 >>0 " “天聽弄和風"為謝靈運《於南山往北山經湖
'IJ r哄眺》詩句， EU上句“海鷗戲春品t" 類舉，故李善《注)> QP Jj 1 <<釋鳥》為解。本無可
層蜓。今按 ~ì、轎俱音汗，同為赤色，同為振羽善鳴，故蟲鳥雖殊，耳朵名則一。給之為天

誦，自!J國詩: “六月莎難振羽。"郭《注》所云: “黑色赤頭。"而陸《疏》所云:

飛而振羽，索索作聲。"是也。車露， <<說文)> : “堆肥翰音者也。"郭《注》云: “蔣

軍息，赤羽。"蓋雄之大而赤色善鳴者自口謂之天藹，故《曲禮》對亦日翰音。然則天聽原

非專有名詞。李白《夢遊天姥時)> :“半壁見海日，空中聞天鶴。"亦山為日出而鳴者，

而往家引任防《述異記》卷下謂: “東南有桃部山，上有大樹日桃都，上有天竊，日初

出照此木，天鵲則鳴，天下之對皆隨之鳴。"此則無益經典，有助文章，異乎釋鳥所云

矣。(五〉歐陽位《六一居士集》卷三十五. <<劉敞墓誌銘》記其奉使契丹，順州山中

布與獸!，m馬而食虎豹，商人不講，以間公曰: “此所謂樣也。"按《釋畜)) : “駁如馬

伯牙食虎豹。"原父正本此。 J1J毛《傅》於《秦風﹒晨風)) : “照有六駁"旬，亦 ï] 1 << 

釋畜》本文以釋之，那《疏》叉於本文 F Ij I <<秦風》毛《傳》以釋之。均不能無誤。惟
.fL <<疏》討|陸城《疏》謂六駁為梓楠，與7位蝶、石棟、樹縫，皆山險之木，不宜云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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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按《釋木)) : “駁，赤李。"然則以馬名木，不止梓輸矣。〕原父七經小傳正用孔《

疏》說。則劉敞一用《爾雅)) ，一不用《爾雅)) ，至為精審。(六) <<宋史﹒儒林傳)) : 

“田敏雖篤於經學，亦好為穿鑿。《爾雅));1世木樺《注》日日及，改為自及，如此之類

甚眾，此頗非之。"按日及之名，見《釋草》郭《注》謂其朝生夕隕也。(毛晉《陸疏

廣要》呂 I ((篤論》作日給，未知何據。〉西晉人多用之， ((播太常(尼)集﹒朝菌賦﹒

序》云: “蓋朝華而暮落，世謂之木撞，或謂之日及，詩人以為舜華，宣尼(按當作莊

生。〕以為朝菌。"陸機《嘆逝賦》云: “譬日及之在條，恆雖盡而不悟。" ((成公于

安(按)集》及《日及賦﹒序》但云: “華甚鮮茂，榮於仲夏，吃於孟夏。"郭《注》

賞本前載。而田敏之誤為白及者，乃以木權花白而似李耳。他若姜仲岳謂《穀梁傅》之

孟勞為多力之人，而不知《釋器》之為刀名。(見《顏氏家訓﹒勉學篇)) )王伯厚謂《爾

雅》不釋碟蔽，而偶忽《釋草》釋蔽之說。(見《困學紀聞》卷八)足見蟲魚之注，亦

古所難。今世動植之學，析而愈精，專材輩出，倘能薔集新知，釐正古說，廣羅願《爾

雅》之翼，補程瑤田釋草釋蟲之記，或亦博物君子昕樂聞也。




